
《个人信息保护法》下月实施

经营者消费者需要注意这些方面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获悉，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于11月1日起
正式实施，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督
促经营者要切实落实《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提醒广大消费者
要认真学法，主动用法。

手机APP过度索权
非法推送等问题严重

当前，人们在日常消费活动和其他社
会活动中，不可避免要将个人信息留存于
各类经营者和组织机构。由于对保护个
人信息的责任意识不强、保护措施不足，
加之一些经营者受到利益的驱使，导致个
人信息被非法收集、被泄露事件层出不
穷，令人触目惊心。

据中消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中消协在开展消费维权工作中发现，消费
者反映比较突出的个人信息问题主要集
中在手机APP过度索权、消费者个人信息
被泄露、非法推送商业信息、“大数据杀
熟”以及敏感个人信息的非法处理等方
面。

该负责人表示，2021年 11月 1日，《个
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这是一部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法律，与《民法典》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共同编织
成一张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网”。中消
协督促经营者要切实落实《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相关规定，深入学法、尊法守法，依
法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履行公示告知
义务，规范个人信息处理程序，采取必要

措施保障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推送商业信息
须征得消费者同意

中消协提示广大经营者，一是要切实
落实“告知——同意”规则，明示处理个人
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任何组织、个
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消费者
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
消费者个人信息。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保证消费者
知情，并征得消费者本人同意。经营者不
得采取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等方式处理
消费者个人信息；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
者不得向消费者推送商业信息。

要满足个人信息处理的两个“最小”
一个“最短”，不得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
息。手机 APP 等不得因用户不同意提供
非必要个人信息，而拒绝用户使用其基本
功能的服务。

不得强制人脸识别
严禁“大数据杀熟”

要严格限制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
小区、经营场所不能强制业主或者消费者
进行人脸识别。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
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
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
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
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
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的个人
信息。小区物业、经营场所将人脸识别作
为出入的唯一验证方式缺乏充分的必要
性，也很难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应当提
供其他替代性的验证方式供业主或者消
费者自主选择。经营者更不能为了商业

目的非法收集消费者的人脸识别信息。
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要合

法，禁止“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个人信息
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
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
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
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
遇。经营者不能利用自身掌握的消费者
经济状况、消费习惯以及对价格的敏感程
度等信息，对消费者在交易价格等方面实
行歧视性的差别待遇，也不能在未获得消
费者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用户画像来开展
精准营销。

五是大型互联网平台还要注意履行
特殊义务，需当好个人信息保护“守门
人”。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
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还应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
护合规制度体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
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
监督。对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处理个
人信息的平台内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
停止提供服务。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
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消费者要及时销毁
个人信息单据资料

同时，中消协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为让
《个人信息保护法》发挥更大实效，要认真
学法，主动用法。

中消协提示，广大消费者要积极学习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在消费过
程中要养成“非必要不提供”个人信息的
良好习惯；要对自己授权或者提供的个人
信息进行持续跟踪；要注意销毁带有个人
信息的单据和资料；要主动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合法权益。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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